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建構新世代精準女性足球運動生心理、傷害及表現的智慧感測與衡鑑平台」研究計畫學倫爭議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8月11日院臺專字第1140010841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23-59）

羅委員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建構新世代精準女性足球運動生心理、傷害及表現的智慧感測與衡鑑平台」研究計畫學倫爭議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有關本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臺師大）執行國科會計畫違反「人體研究法」及涉有霸凌爭議，教育部處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關於涉有霸凌爭議及學生心理諮商部分：

1.該部於民國114年7月16日至17日期間接獲本案被行為人學生陳情，即於本（114）年7月18日召開本案校園霸凌事件審議委員會第1次臨時會議，由委員會審酌調查報告，認本案周台英副教授霸凌行為造成學生身心侵害已達「教師法」第14條、第15條解聘且終身不得擔任教師或4年不得擔任教師要件。依前項會議決議，該部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以下簡稱防制準則）第64條第1項第3款及「教師法」第26條第4項規定，於本年7月18日函文學校於2週內就本案有權勢不對等、學生受害人數、對其身心及受教權侵害程度、行為持續之時間、次數、頻率與應受責難程度等事由，逐一釐清爬梳後，並另為適法決議。查臺師大於本年7月25日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決議予以解聘周師，且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後續學校將依據防制準則第55條第1項後段規定，依「教師法」規定報主管機關核准辦理。

2.針對所有受影響學生辦理心理諮商與後續輔導服務，已成立單一窗口（專線），就臺師大女足隊霸凌案相關人員提供霸凌防制程序、諮商及法律資源或其他詢問，使學生有安心反應管道，亦要求臺師大針對本案研擬專案輔導計畫書，並由學校學輔中心提供本事件當事人及潛在受害學生（含休學生/畢業生）校內與校外輔導與心理諮商協助及學校相關單位資源支持。另於本年7月22日入校訪視，督導學校有關女足隊事件後續輔導，並要求學校主動盤點曾休學或已畢業之女足隊學生，瞭解其心理諮商或霸凌調查等需求，確實提供協助，學生有任何問題皆可透過單一窗口向該部申訴，該部將嚴格查處。後續已邀集專業輔導團體協助，啟動多元輔導機制，除學校校內已規劃之輔導資源外，提供校外專業資源進入，協助受本案影響之潛在當事人，提供所需之心理諮商支持，協助學生心理創傷復原。另同時與臺師大學生會聯繫及溝通，協助學校重新建立學生對學校及各單位之信任，讓學生願意在彼此坦誠前提下，與校方共商政策如何擬定、執行，讓學生能有安全、友善之校園環境。

(二)關於違反「人體研究法」部分：

1.依據臺師大表示，所執行之「建構新世代精準女性足球運動生心理、傷害及表現的智慧感測與衡鑑平台」研究計畫，經臺師大倫審會發現計畫有不符合研究倫理情事，爰決議終止該計畫，該部已於本年5月19日召開專案會議，決議分別對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作成裁罰，並配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偵辦提供相關資料。

2.於前述專案會議決議對臺師大及臺師大倫審會作成裁罰，並命臺師大倫審會於本年7月1日起停止受理新案。

二、有關本案研究計畫之審查及爭議事件，國科會處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申請國科會計畫補助者，研究計畫如涉及人體試驗應依「人體研究法」規定辦理倫理審查事宜：

1.為確保該會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遵守「人體研究法」之規定，於「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11點規定研究倫理審查相關文件，研究計畫中涉及人體試驗、採集人體檢體、人類胚胎、人類胚胎幹細胞者，應檢附醫學倫理委員會或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文件；核准文件未能於申請時提交者，須先提交已送審之證明文件，並於6個月內補齊核准文件。

2.精準運動科學研究專案計畫悉依前開規定辦理。申請機構及計畫主持人（即申請人）向該會遞送計畫申請補助案前，即應依「人體研究法」先行判斷送相關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並檢附相關文件；該會於計畫審查時，由審查委員再協助檢視有無缺漏須檢附研究倫理審查相關文件之計畫，並依規定通知補齊。

(二)113年11月28日本案揭露時，該會立即啟動調查釐清真相，函請臺師大調查處理，並副知衛福部及教育部。該會於113年12月23日組成專案小組，經3次會議討論，就臺師大調查報告疑點，持續請其補充事證，審議情形如下：

1.該會專案小組第1次會議於本年1月16日召開，經檢視臺師大113年12月18日函送第1次調查報告，仍有須補充說明受試者招募過程、足球隊教練及研究助理實際作為、受試費發放及回繳等疑點，並應併同以臺師大女足隊為研究對象之其他計畫調查一併說明。

2.該會專案小組第2次會議於本年3月28日召開，經檢視臺師大本年3月11日函送之補充調查及說明後，決議請臺師大再就受試者是否被迫簽署知情同意參與研究、是否有強迫受試者將受試費用移為足球隊整體隊費情形，並應針對所有受試者進行完整調查。

3.該會專案小組第3次會議於本年6月17日召開，檢視臺師大本年5月15日函送之補充調查及說明，本案執行機構臺師大確有督導不周、計畫執行過程有不符合「人體研究法」及未依研究倫理相關規定執行之缺失，初步共識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23點規定進行處置，併同教育部依主管機關權責裁罰臺師大及計畫主持人違反「人體研究法」等相關規定處理。

4.該會專案小組經3次會議，已確認本案違反研究倫理，但因臺師大研究倫理調查報告中對其他相關研究計畫調查未盡詳實，以及該會調查期間依法未能取得教育部霸凌調查結果，爰已於本年7月17日再函請臺師大於1個月內詳盡完整調查，並就該會補助該校其他以抽血方式進行研究之計畫全面清查。另就涉學術倫理部分，續依該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程序辦理。

(三)依教育部本年7月16日函檢送陳忠慶教授及周台英副教授違反「人體研究法」之裁處書，受處分人陳教授及周副教授自處分確定日起1年內不得申請政府機關或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研究經費補助。該會已於本年7月22日函知臺師大來函辦理核定補助執行中計畫及預定執行計畫之終止及註銷事宜。

(四)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本年7月16日已主動分案偵辦周台英涉強制、侵占案，該會全力配合調查。

三、本案教育部暨體育署、國科會、衛福部組成跨部會專案小組，由教育部次長擔任召集人，已分別於本年7月21日及7月27日召開2次專案小組會議，並決議將全面清查陳師與周師自任教起於服務學校執行運用血液樣本之研究計畫；後續教育部將就清查結果發現新事證或相關違法事實者，依個案情節重新辦理裁罰。國科會針對陳師、周師自任教起服務學校清查其受國科會補助之研究計畫案是否有受試者費用繳回，並主動送檢調查處。

四、有關教育部及國科會之相關改善作為說明如下：

(一)為能強化審查會運作，確保大學內研究受試者權益保障，教育部於本年6月25日邀請相關學者專家進行意見交流，未來將評估選擇運作較佳之學校作為示範學校，開放他校觀摩；辦理相關人員之研究倫理教育訓練，持續與國科會、衛福部進行意見交流與研商，共同建立受試者保障與研究倫理之機制，防杜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二)違反學倫行為情節重大者，加重予以一定年限之停權處分，以及增訂國科會對各領域共通性之專業倫理守則；國科會亦評估修正計畫及獎項審查機制，避免將論文作為唯一指標，甚至須降低KPI式審查比重，重視實質影響力。




